
 

 

香港政府華員會社會保障助理分會香港政府華員會社會保障助理分會香港政府華員會社會保障助理分會香港政府華員會社會保障助理分會    

檢討公共福利金計劃下傷殘津貼申請的審批制度的關注及意見檢討公共福利金計劃下傷殘津貼申請的審批制度的關注及意見檢討公共福利金計劃下傷殘津貼申請的審批制度的關注及意見檢討公共福利金計劃下傷殘津貼申請的審批制度的關注及意見    

 

本分會是香港政府華員會屬下的社會保障助理分會，現時社會保障

助理職系(本職系)員工有七成以上為本分會會員。所有公共福利金計劃下

傷殘津貼的申請及覆查工作均由本職系人員負責，並主要由約560名社會

保障辦事處的社會保障助理職級負責。 

 

2.  傷殘津貼分為兩種：普通和高額傷殘津貼。任何人經衞生署署長或

醫院管理局(醫管局）行政總裁根據《僱員補償條例》（第 282 章）附表 1

所訂的準則，評定其殘疾程度大致相等於喪失 100%謀生能力，方符合申領

普通傷殘津貼的資格。此外，申請人亦須符合規定的居港年期。至於高額

傷殘津貼，除必須符合領取普通傷殘津貼的資格外，申請人並須接受評估，

證實是需要他人不斷照顧。 

 

3.  目前的目前的目前的目前的處理申請程序處理申請程序處理申請程序處理申請程序    

    

轉介轉介轉介轉介：：：：社會保障辦事處的本職系員工，或醫院的醫務社工，會先接

見申請人，才把申請轉介衞生署或醫管局進行醫療評估。 

 

醫療評估醫療評估醫療評估醫療評估：：：：醫生評估申請人是否合資格時，只須在醫療評估表格內

選取最適當地形容申請人傷殘狀況的項目，然後建議應否批出傷殘津貼。 

 

審閱與批核審閱與批核審閱與批核審閱與批核：：：：在收到填妥的醫療評估表格後，本職系員工會查核申

請人的居港年期，以及有否領取其他社會保障福利（以免申請人獲得雙重

福利）。該職員亦須按照社署的內部指引審閱醫療評估表格，查看醫生的

評估有否前後矛盾或模稜兩可之處。假如認為符合申領準則，便會把申請

提交社會保障主任批核。 

 

4.  過去多年，政府當局曾應醫管局、專業團體及病人組織的要求修訂

傷殘津貼計劃。作為公務員工會，本文件希望以前線工作者的觀察指出目

前運作上的具體困難並提出方法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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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傷殘津貼計劃自一九七三年推出至今，就傷殘的準則，只是參照工

傷補償。鑑於時移勢易，有關指引長期被垢病指未能切合社會的轉變和市

民的期望。 

    

6 .  我們建議必須盡快修改醫療評估表格的設計、格式及內容，清楚列

出三大類別:  

 

i )  不合格領取傷殘津貼；  

i i )  合格普通傷殘津貼；和 

i i i )  合格高額傷殘津貼 

 

醫生評估在申請人是否合資格時，只須在醫療評估表格內選取最適

當地形容申請人狀況的項目，然後建議應否批出傷殘津貼。  

 

7 .  本職系員工在申領傷殘津貼的角色應只限於負責審核非醫療準則，

即申請人的居港年期規定，以及有否領取其他社會保障福利。至於申請人

的殘疾程度是否符合申領傷殘津貼的資格，應跟從醫生的專業判斷，社署

的指引雖然訂明，假如發現醫療評估有矛盾或不一致之處，職員須要求醫

生澄清。然而，由於本職系員工並沒有接受過專業的醫療訓練，要求我們

以普通常識質疑醫生的專業判斷，並不合理，亦不切實際。因此，本分會

建議在各區的大醫院(例如瑪麗醫院、伊利沙伯醫院、威爾斯親王醫院及北

區醫院等)的醫務社會工作部增設一位總社會保障助理，協助醫務社工處理

駐院病人的傷殘津貼或醫療用品的申請個案，並且跟進及檢視由社會保障

辦事處寄出的醫療評估信，避免失誤情況發生‧  

 

8 .  由於醫生在評估申請人的殘疾程度是否符合申領傷殘津貼的資格

時，須根據表格所列取材自《僱員補償條例》附表 1 的指明類別情況，為

確保申請人能獲得一致的評估，我們認為醫院管理局和衛生署有責任為醫

生就《僱員補償條例》附表 1 作出培訓，方作出評估。 

 

9 .  另外，行政長官曾建議，讓單肢傷殘人士可以符合普通傷殘津貼。

本分會並非討論本分會對有關建議的立場，但本分會必須指出，由於就《僱

員補償條例》附表 1 單肢傷殘引致喪失謀生能力的百分率亦會因不同的肢

體和部位而各有不同，這可能引致本職系員工面對市民不同情況的查詢。

因此，當局在訂定單肢傷殘的合格準則時，須充分作出諮詢和解釋，亦有

需要為前線職員訂定清晰的指引。 



 

1 0 .  最後，如傷殘津貼的合格準則被擴大至單肢傷殘，可以預計申請和

工作量將大幅度增加。本職系目前 560 名社會保障助理同工已需負責處理

六十多萬宗公共福利金個案，同時要密切跟進另外十多萬綜援金受助人的

生活需要，人手不足的情況已經非常嚴峻。如當局未能就人手需求作出配

合，各項社會保障服務實在難免會受到影響。因此，本分會要求當局須要

就可預計新增的個案需增聘充足人手，以致本職系員工能為市民提供優質

的社會保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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